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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海事局文件
浙海计划〔2018〕76 号

浙江海事局关于印发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

中期评估工作方案的通知

各分支局，局机关各处室：

2018 年是“十三五”规划承上启下之年，根据浙江海事局

2018 年工作会议部署要求，将组织对浙江海事局“十三五”发

展规划（以下简称规划）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。为保证评估工

作顺利开展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
一、评估意义

“十三五”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发展、服务水平提高和转型

升级的黄金时期，规划是浙江海事“十三五”时期共同奋斗的行

动纲领。面对当前外部形势的新变化，把握内部变革的新需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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亟需对规划开展中期评估。通过评价规划发展目标、主要任务、

保障措施的落实情况，全面盘点规划实施情况，分析取得的成效

和存在的问题，提出合理化的对策及建议，有利于推动规划与时

俱进，同时为我局科学编制“十四五”规划奠定基础。

二、评估方法

（一）全面评估和重点评估相结合

中期评估要从宏观性、战略性、综合性视角对规划总体进展

及其效果进行全方位系统评估，形成总体评估结论。同时，各领

域的进展评估又是形成总体评估结论的支撑，应围绕业务发展、

人力资源发展、基本建设、科技信息化发展、精神文明建设、青

年工作等六个重点，从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和评估。评估采用

数据的截止时点为 2018 年 6 月 30 日。

（二）结果评估和过程评估相结合

中期评估的内容应包括对实施结果评估和实施过程评估。实

施结果评估是通过比较规划目标和实际推进情况，分析判断在时

间过半的情况下各项任务的进展；实施过程评估是评价各单位、

各部门在规划实施中所采取工作措施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、有效性

和尽职尽责程度。其中，实施结果评估是评估重点和核心，实施

过程评估对其予以支撑。

（三）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

中期评估采取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，分析评价指标任务

的实现程度、趋势判断、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等。依据评估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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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，对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和项目内容进行定量评估，对指导思想、

战略方针和各专项领域的重大任务等文字性描述进行定性评估。

（四）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相结合

中期评估既要根据各项任务指标和时间节点要求，实事求

是、全面客观地反映规划实施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，

又要立足当前形势和发展要求的新变化，确定规划是否有需要修

正的内容，并提出进一步推动规划实施、破解难题的对策建议。

三、分工安排

规划由《浙江海事局“十三五”发展纲要》、6 个专项规划

和各分支机构发展规划组成。成立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小组，由唐

伟明副局长任组长，局办公室、法规规范处、综合计划处、人事

教育处、科技信息处、党组工作部和宣传处等成员组成，全面负

责规划中期评估工作；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综合计划处。

其中，《浙江海事局“十三五”发展纲要》《浙江海事局“十

三五”业务发展规划》《浙江海事局“十三五”建设规划》《浙江

海事局“十三五”科技信息化发展规划》《浙江海事局“十三五”

人力资源发展规划》《浙江海事局“十三五”精神文明建设发展

规划》《浙江海事局“十三五”青年工作规划》分别由办公室、

法规规范处、综合计划处、科技信息处、人事教育处、宣传处、

党组工作部负责牵头评估。各分支局负责本单位发展规划评估工

作。

四、进度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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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期评估工作从 2018 年 4 月开始到 10 月完成，分为 4个阶

段，具体安排如下：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（4月）：启动和前期准备阶段

成立规划中期评估工作小组，明确工作内容与人员分工，制

定评估工作方案。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（5月-6 月）：调研和收集信息阶段

开展调研，专题论证，座谈研讨，发放问卷，收集和整理系

统内外各项指标数据。

（三）第三阶段（7月-9 月）：撰写评估报告阶段

根据评估工作分工安排，机关各牵头部门和各分支局分别撰

写相关规划评估报告，并于 8月下旬汇总至浙江海事局综合计划

处。9月形成中期评估报告初稿。

（四）第四阶段（10 月）：修改完善阶段

对中期评估报告初稿进行论证，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中期

评估报告送审稿，提交局领导班子审议通过后发布实施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落实责任、合力推进。各牵头部门和单位要成立相应

的工作小组，根据时间节点要求，抓紧开展各规划评估。局机关

各职能部门按照责任分工负责各自领域的评估材料，加强分工协

作，保质保量地完成各阶段的工作任务。各分支局的“十三五”

规划，由各单位参照此方案组织评估。

（二）深入调研、集思广益。认真做好中期评估的基础调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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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搜集、课题研究等工作，加强对全局性、战略性重大问题和

关系长期发展等关键问题的评估，使规划更具科学性、前瞻性和

指导性。广泛征求意见建议，充分吸纳海事职工、航运企业、专

家和船员等各个群体参与到评估工作。

（三）撰写报告、深化应用。中期评估报告是规划的延伸和

深化，具有与规划一致的地位，各牵头部门和单位要组织专门力

量，认真撰写规划评估材料。要进一步拓展评估报告应用领域，

探索将评估过程和结果纳入目标考核，确保报告内容贯彻落实，

达到中期评估的预期目的。

请局机关各牵头部门和各分支局于5月4日前确定规划中期

评估工作联络人，并报浙江海事局综合计划处。

联系人：徐冶尔，联系电话：0571—88372896。

浙江海事局

2018 年 4 月 25 日

浙江海事局办公室 2018 年 4月 25 日印发


